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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 17,376.73 万元收购

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濠市政”）分别持有的汕头市联泰澄海水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海水务”）、汕头市联泰潮英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

英水务”）及汕头联泰关埠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关埠水务”）25%、24.95%

及 4.95%的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达濠市政不存在新增的共同投资，也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非日常性的关联交易。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 公司与关联方达濠市政组成公开招投标 PPP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竞

标联合体，在项目中标后，依据联合体协议及项目合同的约定，联合体各方共同

出资设立项目公司，实现风险共担，确保项目顺利建设实施。项目公司负责完成

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移交等全生命周期的工作，达濠市政作为联

合体协办方，负责承接项目的施工总承包等工作。达濠市政出资入股项目公司是



为了提升公司在项目竞标时的竞争力以及政府方要求其入股以实现风险共担，确

保项目顺利建设实施。 

现公司部分 PPP 项目建设工程已经完成竣工验收并进入商业运营，项目公

司与达濠市政签署的相关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的主要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

毕，达濠市政在项目进入商业运营后将其在项目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剩余股

权不参与项目公司权益分配，有利于避免公司同业竞争问题。因此，公司拟与达

濠市政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收购达濠市政分别持有的澄海水务、潮英水

务及关埠水务 25%、24.95%及 4.95%的股权。 

为保障交易价格公允性，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公司委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相关规定的评估机构——深圳亿通资产评估

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标的公司评估的权益价值（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各标的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

资产账面价值为交易定价参考依据。经双方协商同意，本次交易的价格澄海水务

和潮英水务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对应持股比例的金额作为交易对价，即

澄海水务 25.00%股权和潮英水务 24.95%股权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分别为

14,262.66 万元及 2,604.22 万元；关埠水务 4.95%股权按照达濠市政实缴出资金额

509.85 万元作为交易对价；上述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17,376.73 万元（不含交易

税费，下同）。本次公司收购上述股权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筹资金。 

(二)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三)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包括本次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

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 关联人介绍 

(一) 关联人关系介绍 

达濠市政是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达濠市政构成公司关联方。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84 年 12 月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9,317.95 万元 

法定代表人：马裕添 

住所：濠江区赤港红桥城建综合楼七层之二 

经营范围：可承担各类型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市政行业设计；公路、桥梁、

高速公路工程，机场跑道、隧道工程的施工；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环保工程、河湖整治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施

工；各类桩基工程、土石方、软基处理工程的施工；建筑铝合金门窗及钢、塑门

窗设计、制作、安装；装配式建筑和混凝土预制构件的生产；建筑劳务分包；矿

产资源开采；货运经营；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承包与其实力、规模、

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达濠市政分别持有的澄海水务、潮英水务及关埠水务 25%、

24.95%及 4.95%的股权。 

(二) 标的公司 

1、 澄海水务 

公司名称：汕头市联泰澄海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01 月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4,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荣 

住所：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滨江路西侧、下洋大排沟南侧 

经营范围：城镇及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含管网、泵站）、黑臭水体整治及生

态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提供污水处理及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技术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98,025,297.79 2,534,594,975.50 

负债总额 1,927,518,923.23 1,955,042,519.03 

净资产 570,506,374.56 579,552,456.47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1,992,112.12 37,849,356.21 

净利润 25,259,604.39 9,046,081.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228,909.41 9,045,914.26 

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比例 公司持有 75.00%、达濠市政持有 25.00% 

备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2021 年度审计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I10376 号）。 

2、 潮英水务 

公司名称：汕头市联泰潮英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09 月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荣 

住所：汕头市潮南区两英镇东北村牛路洋 



经营范围：城镇及农村污水处理；生态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提供污水处

理及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6,803,386.22 501,715,908.59 

负债总额 372,425,705.38 394,691,459.12 

净资产 104,377,680.84 107,024,449.47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603,401.89 9,080,283.88 

净利润 932,084.48 2,646,768.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8,309.69 2,646,433.25 

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比例 
公司持有 75.005%、达濠市政持有 24.95%、中机三勘岩土

工程有限公司持有 0.045% 

备注：（1）2022 年 1 月 4 日，公司与达濠市政分别向潮英水务增资 750.50 万元、249.50

万元，增资完成后潮英水务持股比例变更为公司持有 75.005%、达濠市政持有 24.95%；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2021 年度审计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I10335 号）。 

3、 关埠水务 

公司名称：汕头联泰关埠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07 月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3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荣 

住所：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玉一村土尾头洋坊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厂、排水管网、泵站及其他污水设施的投资、建设、运

营及维护；提供污水处理技术服务；污水处理等污染防治技术研发和利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5,191,833.40 510,523,762.6 

负债总额 341,041,833.40 428,561,991.7 

净资产 74,150,000.00 81,961,770.93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10,555,039.64 

净利润 - 2,311,770.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2,311,748.27 

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比例 
公司持有 95.00%、达濠市政持有 4.95%、中国市政工程

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持有 0.05% 

备注：（1）关埠水务所负责的汕头市潮阳区潮关污水处理厂及管网 PPP 项目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进入商业运营。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2021 年度审计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I10333 号）。 

(三) 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同时，本次股权转让，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均同意放弃受让股权的优先权。 

四、 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以公司委托符合《证券法》相关规定的评估机构

——深圳亿通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项目公司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各项目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交易定价参考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同意，

本次交易的价格澄海水务和潮英水务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对应持股比例

的金额作为交易对价，即澄海水务 25.00%股权和潮英水务 24.95%股权约定的股

权转让价款分别为 14,262.66 万元及 2,604.22 万元；关埠水务 4.95%股权按照达

濠市政实缴出资的金额 509.85 万元作为交易对价；上述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17,376.73 万元。 

（一）项目公司资产评估方法和结果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上述三家项目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最终采用了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二）项目公司资产评估结论 

项目公司名称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结果 

澄海水务 

1、资产账面值为 249,802.52 万元，评估值为 250,527.40

万元，增值额为 724.88 万元，增值率为 0.29%； 

2、负债账面值为 192,751.89 万元，评估值为 192,751.89

万元，无增减； 

3、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57,050.63 万元，评估值为

57,775.51 万元，增值额为 724.88 万元，增值率为 1.27%。 

澄海水务于本次

评估基准日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值为人民币

57,747.98 万元。 

潮英水务 

1、资产账面值为 47,680.33 万元，评估值为 47,718.04 万

元，增值额为 37.71 万元，增值率为 0.08%； 

2、负债账面值为 37,242.57 万元，评估值为 37,242.57 万

元，无增减值； 

3、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10,437.76 万元，评估值为

10,475.47 万元，增值额为 37.71 万元，增值率为 0.36%。 

潮英水务于本次

评估基准日的股

东全部权益评估

值 为 人 民 币

10,924.93 万元。 

关埠水务 

1、资产账面值为 41,519.18 万元，评估值为 41,524.35 万

元，增值额为 5.17 万元，增值率为 0.01%； 

2、负债账面值为 34,104.18 万元，评估值为 34,104.18 万

元，无增减； 

3、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7,415.00 万元，评估值为 7,420.17

万元，增值额为 5.17 万元，增值率为 0.07%。 

关埠水务于本次

评估基准日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值为人民币

7,857.32 万元。 

（三）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分析及最终结果的选取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公司 澄海水务 

评估方法 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减率％ 

资产基础法 57,050.63 57,775.51 724.88 1.27 

收益法 57,050.63 57,747.98 697.35 1.22 

差异  -27.53   

项目公司 潮英水务 

评估方法 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减率％ 

资产基础法 10,437.76 10,475.47 37.71 0.36 

收益法 10,437.76 10,924.93 487.17 4.67 

差异  449.46 449.46  

项目公司 关埠水务 

评估方法 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减率％ 

资产基础法 7,415.00 7,420.17 5.17 0.07 



收益法 7,415.00 7,857.32 442.32 5.97 

差异  437.15 437.15  

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资产基础法是指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

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

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股东权益价值的方法。收益法是从企业

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两种方法的估

值对企业价值的显化范畴不同，平台、服务、营销、团队、客户等无形资源难以

在资产基础法中逐一计量和量化反映，而收益法则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被评估

单位的价值。因此造成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考虑被评估单位经营收益来源于 PPP 项目特许经营且于经营期满后需将项

目资产无偿移交当地政府运营，项目可用性服务费在运营期分期支付金额的不同

对估值影响较大，故收益法评估结果综合反映了被评估企业在 PPP 项目约定条

件下未来获得盈利的能力。通过以上分析，资产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

为本次评估结论。 

综上，上述项目公司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如下： 

项目公司名称 评估报告编号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账面价值（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增值率

（%） 

澄海水务 
深亿通评报字

（2022）第 1085 号 
57,050.63 57,747.98 1.22 

潮英水务 
深亿通评报字

（2022）第 1087 号 
10,437.76 10,924.93 4.67 

关埠水务 
深亿通评报字

（2022）第 1086 号 
7,415.00 7,857.32 5.97 

参考上述的评估值，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本次交易的价格澄海水务和潮英

水务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对应持股比例的金额作为交易对价，即澄海水

务 25.00%股权和潮英水务 24.95%股权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分别为 14,262.66 万

元及 2,604.22 万元；关埠水务 4.95%股权按照达濠市政实缴出资金额 509.85 万元

作为交易对价；上述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17,376.73 万元。 

五、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主要内容 
股份转让协议名称 

澄海水务股份转让协议 潮英水务股份转让协议 关埠水务股份转让协议 

股 权 转 让

价格 

以经审计的 2021 年度项

目 公 司 所 有 者 权 益

57,050.64 万元为基数，

按照甲方持股比例 25%

计算，本次股权转让价

款为人民币 14,262.66 万

元 

以经审计的 2021 年度项

目 公 司 所 有 者 权 益

10,437.77 万元为基数，

按 照 甲 方 持 股 比 例

24.95%计算，本次股权

转 让 价 款 为 人 民 币

2,604.22 万元 

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

持有 4.95%的股权转让

价款按照实缴出资的金

额人民币 509.85 万元 

股 权 转 让

协议实施 

 

本协议签订后 1 个月内，

甲方先转让其持有项目

公司 24%股权给乙方，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3,692.15 万元 

本协议签订后 1 个月内，

甲方先转让其持有项目

公司 23.995%股权给乙

方，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 2,504.54 万元 

本协议签订后 1 个月内，

甲方先转让其持有项目

公司 4%股权给乙方，股

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12.00 万元 

本协议签订后 3 年内，甲方将其持有项目公司剩余

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价款按照各项目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账面价值对应剩余

持股权比例的金额 

本协议签订后 3 年内，

甲方将其持有项目公司

剩余 0.95%股权转让给

乙方，股权转让价款为

人民币 97.85 万元 

付款方式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乙方以现金

形式向甲方支付 24%股

权的转让款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乙方以现金形

式向甲方支付 23.995%

股权的转让款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乙方以现金

形式向甲方支付4%股权

的转让款 

经项目实施机构批准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持有项目公司剩余股权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乙方以现金形式向甲方支付其剩余股权的转让款；甲方在收到乙方股

权转让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协助完成项目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承 诺 和 保

证 

甲方承诺自 PPP 项目开始商业运营之日起，放弃其参与项目公司利润分配的

权利。 

违约责任 

非甲方原因，乙方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则每逾期 1 天，按股权转让

款的 0.1‰支付违约金；非乙方或项目公司原因，甲方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协

助完成项目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相关义务，则每逾期 1 天，按股权转让款

的 0.1‰支付违约金。 

协 议 生 效

时间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和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述项目公司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述项目公司资产

情况良好，本次交易避免了公司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有利于公司的规范治理，

提升公司在项目公司的权益，有利于运营项目未来的经营管理。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项目的

长期发展将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战略。 

七、 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 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收购关联方持有的三个项目公司股权的议案》，并对该议案出具了书

面审核意见： 

本次交易的价格以公司委托的符合《证券法》相关规定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

构的评估结果和各项目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定价参考依据，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本次拟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避免了达濠市政与公司同业竞争问题，且上述项目公司仍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项目公司资产情况良好，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的规范治理，

提升公司在项目公司的权益，有利于运营项目未来的经营管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收购关联方持有的三个项目公司股权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当按规定回避表决。 

(二)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收购关联方持有的三个项目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黄建勲、黄婉茹已回

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含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表决同意通过该议案，无反

对票或弃权票。 

(三) 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之前，公司已就本次

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提交了相关文件，我们认

为本次交易事项是合理且必要的，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避免了达濠市政与

公司同业竞争问题，符合上市公司利益，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议案

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

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交易的价格以公司委托的符合《证券法》相关规定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

构的评估结果和各项目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定价参考依据，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本次拟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避免了达濠市政与公司同业竞争问题，且上述项目公司仍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项目公司资产情况良好，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的规范治理，

提升公司在项目公司的权益，有利于运营项目未来的经营管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收购关联方持有的三个项目公司股权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达濠市政之间的历史关联交易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达濠市政不存在新增的共同投资，也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非日常性的关联交易。 

九、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联泰环保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四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联泰环保本次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

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12 日 


